丰文字[2008]7号
关于要求解决文化信息资源共享
工程建设经费并列入年度预算的报告

市财政局：

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文化部、财政部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。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（厅字[2005]5号文件）文化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实施意见》，从2007年到2010年，要全面实现“村村通”，县级支中心、村级基层服务点建设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担，我市已开始启动该工程，需每年解决配套奖金及维护经费等共计伍万元，并将此项经费列入年度预算。

专此报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丰城市文化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二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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